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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  城市规划中密度管控的概念内涵

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对于建成环境的公共干预，目

的是确保空间供给，保障公共利益和克服市场失灵。

规划涉及建成环境开发的有序性和协调性，包含空

间维度和时间维度。尽管制度语境不同，但各国城

市规划工作通常都包含规划编制和开发控制两个主要 

环节 [1]。在我国当前语境下，城市规划编制包括市级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 [2]。在市级

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层面，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开发控制

的主要依据，对于各个地块的土地使用在功能、强度

和形态方面制定一系列相应规定，以克服市场失灵可

能带来的各种问题 [3]。

在通常意义上，密度表示单位土地面积上要素

的分布状况，如人口密度（单位土地上的各类人口分

布）和建筑密度（建筑基底面积与用地面积之比值）。

依据《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（2016 年修

订版）》[4]，容积率指地块内地面以上建筑物的建筑面

积总和与地块面积的比值。也有密度概念的拓展使用，

如星巴克指数就是指某城区内星巴克咖啡店的分布密

度 [5]，往往表征该城区的活力程度。

论及密度管控，我国内地城市常常对标香港地

区，可能由于《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》采用了密度分

区的概念 [6]，受其影响，部分内地城市（如深圳）沿

用了“密度分区”，但更多城市（如上海、武汉等）

则采用了“开发强度分区”的概念 [4,7]。可见，城市密

度分区管控就是开发强度分区管控，城市密度控制指

标都采用容积率。早在半个多世纪前，《1961 纽约市

区划决议案》就首先提出了将容积率（FAR: Floor Area 

Ratio）作为衡量开发强度的规划控制指标 [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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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市规划实践中，开发控制（development control）可

以大致分为规划控制（planning control）和设计控制（design 

control）两个方面 [9]。如前所述，密度分区管控又称为开发

强度分区管控，以容积率作为规划控制的核心指标之一。开

发控制要求可以分为强制性的和引导性的，规划控制要求

（包括开发强度）一般都是强制性的，设计控制要求既有强

制性的，也有引导性的 [10]。

2  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基本特征

作为城市建成环境区别于乡村建成环境的本质特征之

一，开发强度始终是城市研究和规划的重要议题。简·雅各

布斯（Jane Jacobs）指出，城市多样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

人流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 [11]，这与开发强度是密切相

关的。艾伦·雅各布斯和阿普尔塔德（Jacobs & Appletard）

认为，土地使用强度是城市活力的本质要求之一 [12]。洛扎诺

（Lozano）强调，密度（density）是产生城市性（urbanity）

的基础，城市服务、大容量交通和社会互动等城市特有的活

动和属性都对开发强度有一定要求 [13]。本文将城市密度分区

管控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，分别是普适性和特定性，

层次性和调适性。

2.1  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中的普适性和特定性
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作为一种公共政策，具有全域普适

性和局域特定性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特征。城市密度分区管控

的普适性是指城市中几乎所有地区都会适用的共同议题。借

鉴境外高密度城市（如香港、纽约、东京）的密度分区管控

经验 [14-16]，基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案例研究，唐子来和付磊提

出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由基准模型与修正模型构成 [17]（图 1）。
基准模型涉及城市的普适性，基于城市土地使用区位理论的

效率原则 [18]，包含各个地区的交通区位、服务区位、环境区

位，由此形成基于各类因子评价的综合区位法。该论文对于

我国内地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规划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，如

杭州、宁波和武汉等城市都采用了综合区位法 [7,19-20]。

为了避免区位因子众多导致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作为公共

政策在实施中出现过于复杂的局面，规划实践中提出了多种

完善方法。周丽亚和邹兵认为，基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实际情

况，密度分区难以达到绝对严谨的状态，因而需要平衡可获

得数据与规划目标之间关系，对规划内容和规划精度进行选

择 [21] ；宋小冬等开发了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规划决策支持软

件，试图提高规划效率 [22] ；薄力之和宋小冬运用公共管理学

的决策理论，建立了半结构化决策问题的规划支持系统 [23]。

上海的开发强度分区管控也从 2011 年以前的综合因子区位

法简化为 2011 年以后的主导因子区位法，依据与轨道交通 图 1  深圳经济特区密度分区研究框架
资料来源：参考文献 [17]

站点的距离系数确定开发强度分区。

特定性是指城市中部分地区可能涉及特定规则，需要进

行密度分区管控的局部修正，这些特定规则往往是难以穷尽

的（如城市设计控制中的一些特定议题）。唐子来和付磊在

密度分区修正模型中提到的其他原则 [17]，就是面对难以穷尽

的各种特定规则时对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局部修正。《1961
纽约市区划决议案》也设定了各类特别意图区（special 

purpose districts），试图延续和突出各类特别区的功能特色和

风貌特色 [24]。

由于开发强度管控受到建筑高度管控的影响，而建筑高

度管控又受到城市设计策略的影响，城市设计与密度分区的

相互关系是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议题。对于城市规划中的设

计控制，巴奈特（Barnett）提出“设计城市而非设计建筑”

的论点 [24]，强调城市设计控制的重要意义，庞特（Punter）

介绍了美国西海岸 5 个城市的设计控制经验 [25]。韩靖北将总

体城市设计与城市密度分布相结合，提出基于总体城市设计

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 [26]。金探花等提出，将城市空间形态分

区作为密度分区的弹性补充，建立以开发强度为表征的经济

价值和以建筑高度为表征的美学价值构成的双维度控制，有

助于空间形态的高品质发展 [27]。杨俊宴和史宜也探讨了总

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[28]。张泽等基于

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，提出了强度控制和高度控制的双基准 

模型 [29]。可见，高度控制与强度控制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维度，

但并不完全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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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点地区，附加图则中城市设

计管控包含建筑形态和开放空间等方面的相应要求，主要关

注公共空间品质，还提出了“工具箱”概念，供设计单位在

编制附加图则时选择使用 [10]，试图采取差异化的城市设计

管控要求，形成特色化和个性化的城市风貌。以建筑高度为

例，除了在附加图则中划示塔楼建筑或标志性建筑的位置和

范围，还可以在备注栏目中予以表述，如“滨江地区高层建

筑由中部向东西两侧形成 150 m、120 m、80 m 的高度递减 

关系”。

2.2  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中的层次性和调适性
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中，层次性和调适性也是相互关联的

基本议题。唐子来和付磊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城市密度管控模

型 [17]。在宏观层面上，基于土地供求关系，遵循环境标准的

价值导向，估算城市的总体开发容量，由此也可以测算城市

开发用地的平均容积率；在中观层面上，基于区位原则（交

通区位、服务区位、环境区位等）划分城市密度分区形成的

各个分区的基准容积率（各个分区的总建筑容量与开发用地

总面积之比值），应当满足城市总体开发容量的宏观需求，

并在此基础上遵循生态、安全、美学和其他原则（如历史文

化保护等）进行密度管控的局部修正 ；在微观层面上，依据

各个地块的土地用途、地块规模、交通条件（如位于轨道交

通站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地块面积所占比例）、城市设计（如

标志性建筑或城市天际线）等进行开发强度的地块分配（实

际上也是微观层面上的再次修正）。

在规划实践中，许多城市采用了多层面的城市开发强度

管控，包含宏观层面的开发总量估算、中观层面的开发强度

分区、微观层面的开发强度分配。张月对于城市密度分区管

控在各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优化建议，并在惠州市惠阳区的

城市密度分区管控规划实践中加以应用 [30]。

无论在宏观、中观还是微观层面，城市密度管控的调适

性意味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调适可能。例如《上海

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（2016 年修订版）》适度扩大了

重点地区的范围，除了原有的“五级三类”重点地区，还将

其他对城市空间影响较大的区域包括在内，也是为了开发控

制的调适可能 [4]。许多城市在城市更新中面临利益相关者的

各种诉求，往往需要调整相关街坊 / 地块的开发强度。城市

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调适范围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上，往往

也体现在时间维度上。一些城市不同时期开发强度管控的变

化更多地体现了发展目标和价值导向的显著变迁。

3  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实践案例

下文将通过分析国内外若干实践案例，试图体现城市密

度分区管控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特性，包括普适性和特定性，

层次性和调适性。

3.1  纽约
在美国，各个城市的区划法规是开发控制的核心依据。

虽然各地的具体规定有所差异，但也存在相似之处，最具有

代表性的是纽约区划条例 [31-33]。《1961 纽约市区划决议案》

对于 1916 年区划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，提出将容积率作为

规划控制的核心指标，为许多城市的开发控制提供了经验

借鉴。

在《1961 纽约市区划法规》中，城市密度的基准分区

与土地用途分区是一致的。通过对同类用地采取统一的规划

控制规则，体现基于公平和效率的普适性原则。具体来说，

纽约区划法规将土地用途分为居住、商业、工业三个分区大

类，再将居住细分为 R1~R10、商业细分为 C1~C8、工业细

分为 M1~M3，共计 21 个小类。针对每个小类，以容积率为

核心指标，以建筑密度、建筑限高、空地率为辅助指标，对

城市开发强度进行规划管控 [34]（表 1）。
在普适性区划管控的基础上，纽约还设置了叠加分区

（overlay zoning），以适应特殊地区的开发控制意图 [8]。顾名

思义，叠加分区是在统一的开发控制规则基础上设置的特定

管控要求。“特别意图区”是叠加分区的具体措施之一，其

目的是保存地区功能特色（如剧院特别区）或强化地区风貌

特色（如时代广场特别区），往往通过容积率奖励引导开发

主体遵循地方政府的规划意图，比如提供地面层的公共广场

可以获得额外的容积率 [24]。

3.2  东京
东京同样以土地使用区划为依据制定城市开发强度管控

规则。1968 年颁布的《城市规划法》（《都市計画法》）对各

类用地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等进行了限定 [35-36]。

此法在 1992 年和 2019 年分别进行过一次修订。2019 年的修

订条例将用地分为 13 类，包括 8 类居住用地、2 类商业用地

和 3 类工业用地（表 2）。
东京的密度管控由两个层面的规划进行控制，体现了普

适性和特定性的基本特征。在全市层面，依据《国土形成规

划法》和《国土利用规划法》编制的地区总体规划，尽管没

有规范土地使用的法定效力，但明确了城市的发展愿景和主

要策略 ；依据《城市规划法》编制的土地使用区划具有法定

效力，并按照土地使用分类进行开发强度的框架管控，确保

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功能能够实现。《受灾街区复兴特别措施

法》《建筑基准法》等相关专项法规是街区层面的细化管控，

不仅落实土地使用区划，而且对各个街区内的建筑开发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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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纽约区划法规中各类居住用地对应的开发强度管控指标

用地编码 住宅类别 地块规则 容积率，层数 其他管控指标

R1 独门独院住宅 — 0.5 开放空间比例：150%

R2 单户独栋别墅 — 0.5 开放空间比例：150%

R3
半独立式单户或双户住宅，

4 层及以下联排，通常 2 层
— 0.5 建筑密度：35% ；限高：沿街墙 21 英尺，建筑 35 英尺

R4 4 层及以下联排，通常 3 层 — 0.75 建筑密度：45% ；限高：沿街墙 25 英尺，建筑 35 英尺

R5 3~4 层联排住宅和小型公寓 — 1.25 建筑密度：55% ；限高：沿街墙 30 英尺，建筑 40 英尺

R6 多种类型住宅的组合

高度系数规则 0.78~2.43，1~13 层 开放空间比例：27.5%~37.5% ；遵循天空曝光面规定

优质居所规则

3.0（WS1），
2.43（WS2），
2.2（NS）

建筑密度：街角地块 85%，内部和沿街地块 65%（WS1）、60%（WS2/NS）；限

高：裙房 40~65 英尺（WS1）、40~55 英尺（WS2）、30~40 英尺（NS），总体 70
英尺（WS1）、65 英尺（WS2）、55 英尺（NS）

R7 中密度公寓

高度系数规则 0.87~3.44，1~14 层 开放空间比例：15.5%~25.5% ；遵循天空曝光面规定

优质居所规则
4.0（WS1），
3.33（WS2/NS）

建筑密度：街角地块 85%，内部和沿街地块 65%；限高：裙房 40~65 英尺（WS1）、
40~60 英尺（WS2/NS），总体 80 英尺（WS1）、75 英尺（WS2/NS）

R8 高密度公寓

高度系数规则 0.94~6.02，1~17 层 开放空间比例：5.9%~11.9% ；遵循天空曝光面规定

优质居所规则
7.2（WS1），
6.02（WS2/NS）

建筑密度：街角地块 80%，内部和沿街地块 70%；限高：裙房 60~85 英尺（WS1）、
60~80 英尺（WS2/NS），总体 120 英尺（WS1）、105 英尺（WS2/NS）

R9 沿主要街道的高密度公寓
高度系数规则／

塔楼规则
0.99~7.52，1~16 层 开放空间比例：1.0%~9.0%，遵循天空曝光面规定

R10 位于商业区的最高密度公寓

塔楼规则 10.0 建筑密度：40%

有裙房塔楼规则 10.0 建筑密度：30%~40% ；限高：裙房 60~85 英尺

优质居所规则 10.0
建筑密度：街角地块 100%，内部和沿街地块 70% ；限高：裙房 125~150 英尺

（WS1/WS2）、60~120 英尺（NS），总体 210 英尺（WS1/WS2）、185 英尺（NS）

注： （1）“—”表示无相关规则；（2）开放空间比例（open space ratio）在纽约区划法规中表示开放空间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；（3）“建筑密度”
规定数值为最大值；（4）WS1为曼哈顿核心以外的宽街（街道宽度大于 75英尺，该情形适用于沿宽街或距离宽街交叉口 100英尺范围内的建筑），
WS2 为曼哈顿核心以内的宽街（适用情形同上），NS 为窄街（街道宽度小于 75 英尺）；（5）1 英尺 ≈0.305 m。

资料来源：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[35]整理绘制

表 2  东京土地使用分类的演变

1919年 1950年 1968年 1992年 2019年

居住区 居住区

Ⅰ类居住专用区
Ⅰ类低层居住专用区 Ⅰ类低层居住专用区

Ⅱ类低层居住专用区 Ⅱ类低层居住专用区

Ⅱ类居住专用区
Ⅰ类中 / 高层居住专用区 Ⅰ类中 / 高层居住专用区

Ⅱ类中 / 高层居住专用区 Ⅱ类中 / 高层居住专用区

普通居住区

Ⅰ类普通居住区 Ⅰ类居住区

Ⅱ类普通居住区 Ⅱ类居住区

准居住区
准居住区

田园居住区 *

商业区 商业区
邻里商业区 邻里商业区 邻里商业区

商业区 商业区 商业区

工业区

准工业区 准工业区 准工业区 准工业区

工业区
工业区 工业区 工业区

工业专用区 工业专用区 工业专用区

注：* 与 1992 年相比，2019 年的修订条例中增加了“田园居住区”的用地分类，体现出对农—住田园空间的保护。
资料来源：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[35]整理绘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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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相关设施进行了详细规定，以此确定各个地块的最终容积

率指标。针对需要特别开发管控的各类地区，采取了容积率

特例制度，与纽约的特别意图区相似。

3.3  香港
香港是典型的人地矛盾突出的城市，土地总面积 1 100

多 km2，适合发展的土地仅占全港土地的 20% 左右 ；截至

2020 年，建成区总面积已达 280 km2 [37]。香港将全域分为主

要市区、新市镇和乡郊地区。为满足中长期土地供应，香港

于 2014 年起在新界的古洞北、粉岭北、洪水桥地区（均属

于主要市区）划定了新发展区。宥于土地资源紧缺，香港的

未来建设仍将优先发挥主要市区更新地块和新市镇未开发地

段的用地潜力，仅有 10% 新增住房用地位于新发展区。

《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》（2019 年 11 月版）提出了面向

全港居住用地的普适性原则 ：对于交通资源充足的地区，可

以增加建设密度 ；对于交通资源有限的地区，相应降低建设

密度。在优先考虑交通运输水平的基础上，还要对自然和景

观敏感地区进行一定的强度限制，这是针对局部地区的特定

性调整，并最终综合确定密度分区 [6]。可见，香港的密度分

区兼顾公共交通的普适性服务水平以及自然和景观的特定性

保护需求，在主要市区、新市镇和乡郊地区分别制定了各个

密度分区的最高容积率（表 3）。对于商业用地，香港政府

认为零售业发展须由市场主导，因此仅提供了零售设施需求

总量的评估方法作为规划参考；工业用地的开发强度则基于

工业功能与地块所在片区，分类设置最高容积率。

针对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，香港采取了可接受强度的思

路。即考虑基础设施容量能否承载个别住宅用地在最高容积

率水平下的人口数量，以此为依据确定是否允许以最高容积

率对其进行开发。若基础设施无法承载相应规模的人口或存

在其他限制开发的情况，则相应降低容积率水平。

3.4  上海
上海是中国内地较早开展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城市。

2003 年以来，上海市政府曾数次对城市开发强度分区管控

开展研究和实践。总体而言，上海采用了城市开发强度分区

管控的多层面方法，包括宏观层面的城市开发总量、中观层

面的开发强度分区以及微观层面（街区 / 地块）的开发强度

分配。2011 年以前的开发强度分区采用综合因子区位法（交

通区位、服务区位、环境区位等）；2011 年以后采用主导因

子区位法，依据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系数确定开发强度分

区。由于交通区位与服务区位和环境区位密切相关，而且当

时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上海主城区，因此轨交站点距

离系数成为主导的区位影响因子，为开发强度分区管控提供

了简化实施流程的条件。

《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（2016 年修订版）》

（下称《技术准则》）指出，集中城市化地区可分为一般地

区、重点地区和发展预留区三种类型。在一般地区形成普适

图则，提出普适性的规划控制要求（包括开发强度）；重点

地区包括公共活动中心区、历史风貌地区、重要滨水区与风

景区、交通枢纽地区以及其他对城市空间影响较大的区域，

在普适图则的基础上，需要通过城市设计或专项研究对重点

地区提出附加的规划控制要求（主要是设计控制要求），并

形成附加图则 [4]。可见，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采用一般地

区的普适性和重点地区的特定性相结合的管控策略。

实际上，上海城市开发强度管控分为三个层面。首先是

依据上位规划确定城市开发总量，然后基于交通和其他发展

条件划定开发强度分区（表 4），最后根据地块的建设条件

差异确定地块容积率指标。如《技术准则》指出，即使在同

一强度分区内，根据轨交站点 300 m 服务半径是否覆盖，可

将地块开发分为特定强度和基本强度，并赋予不同的容积率

指标。

表 3  香港住宅用地密度分区的最高容积率管控

区域 密度区 地区类别 地点 最高容积率

主要市区
第 1 区

现有发展区

香港岛（甲类地盘 / 乙类地盘 / 丙类地盘） 8/9/10

九龙和新九龙 7.5

荃湾、葵涌和青衣岛 8

新发展区及综合发展区 6.5

第 2 区 /3 区 6/3.6

新市镇（不包括荃湾） 第 1 区 /2 区 /3 区 /4 区 8/5/3.6/0.8

乡郊地区 第 1 区 /2 区 /3 区 /4 区 /5 区 / 乡村 3.6/2.1/0.75/0.4/0.2/3.0

注：  “甲类地盘”指毗邻 1 条宽度不低于 4.5m 道路且不属于乙、丙类地盘的地块；“乙类地盘”指毗邻 2 条宽度不低于 4.5 m 道路的街角地块；“丙

类地盘”指毗邻 3 条宽度不低于 4.5 m 道路的地块。
资料来源：参考文献 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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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上海市主城区开发强度（即容积率）指标表

分类 I级强度区 II级强度区 III级强度区 IV强度区 V级强度区

住宅组团用地
基本强度 ≤ 1.2 1.2~1.6（含 1.6） 1.6~2.0（含 2.0） 2.0~2.5（不含 2.5） 2.5

特定强度 — — ≤ 2.5 ≤ 3.0 >3.0

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商务办公用地
基本强度 1.0~2.0（含 2.0） 2.0~2.5（含 2.5） 2.5~3.0（含 3.0） 3.0~3.5（含 3.5） 3.5~4.0（含 4.0）

特定强度 — — ≤ 4.0 ≤ 5.0 >5.0

注：“—”表示该强度区不设特定强度。
资料来源：参考文献 [4]

表 5  武汉市居住用地建设强度分区管控

年份 指标分类 强度一区 强度二区 强度三区 强度四区 强度五区

2015 年 基准容积率 3.2 2.9 2.5 1.5 —

2020 年
基准容积率 2.7 2.5 2.3 2.1 1.5

最高容积率 3.0 2.5 2.0

资料来源：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[38-39]整理绘制

综上所述，上海案例实践充分体现了城市开发强度分区

管控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。针对一般地区，采用普适图

则；针对重点地区，叠加附加图则（即通过城市设计或专项

研究提出附加的规划控制要求，影响开发强度）。在开发强

度管控中采取多层次方法，包括宏观层面上的城市开发总量、

中观层面上的开发强度分区和微观层面上的开发强度分配。

在各个层次都试图留出调适可能，在各个开发强度分区采用

基本强度的区间管控，再分为基本强度和特定强度，还为可

能受到城市更新政策影响的地块容积率指标预留调适余地 [4]。

3.5  武汉
武汉的城市开发强度分区研究工作从 2006 年的《武汉

市主城区用地建设强度研究》开始，而后在 2008 年颁布了

《武汉市主城区用地建设强度分区指引》。后经几次修改，

2015 年颁布《武汉市主城区用地强度管理规定》，2020 年发

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汉市居住用地建设强度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武汉市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设置了一系

列弹性管控举措 [38]。在实施过程中，武汉市建设强度分区管

控也面临一系列挑战，为了适应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和价值

导向，其对强度分区管控进行了针对性修正。2011 年，武汉

提出依据近期建设总量需求分配容积，在不突破开发总量的

基础上，将未来 5 年的建设量分解落实到近期建设用地上 [7]；

2014 年以来，随着武汉市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其修正了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强度的分区管控，并提升了轨道交通站点

周边地区的开发强度；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为了提升

居住环境品质，推进健康城市建设，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武汉市居住用地建设强度管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[39]， 

一方面整体降低了城市核心地区居住用地的基准容积率，另

一方面对城市外围地区居住用地的开发强度进行了适度提升

（表 5）。武汉实践表明，城市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调适不

仅具有空间维度，而且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的发

展目标和价值导向。

4  结语

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普适性和特定

性、层次性和调适性。国内外城市的实践表明，城市密度分

区管控的基础是依据用地类型和区位条件确定开发强度控制

的普适性规定，香港还特别强调了基于基础设施容量或其他

限制条件的可接受开发强度。在普适性规定的基础上，纽约

设置了特别意图区，上海明确了重点地区，东京采取了容积

率特例制度，都体现了局域特定性。同样，城市密度分区管

控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层次性的开发容量传导方法，一般包

括宏观层面的城市开发总量、中观层面的开发强度分区和微

观层面的开发强度分配。在此基础上，各个城市还突出了空

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调适性。东京的 2019 年修订条例增加

了“田园居住区”的用地分类，展现出对于农—住田园空间

的保护意图。2011 年以后，上海依据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

系数确定开发强度分区，因为当时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基本覆

盖了主城区，体现了时间维度的调适性 ；上海的重点地区包

括其他对城市空间影响较大的区域，还强调了城市更新地块

的容积率指标根据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确定，都蕴含了空间维

度的调适可能。武汉城市开发强度的演变进程则体现了不同

时期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导向的显著变化。

需要强调，城市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演化趋势与发展目

标和价值导向是密切相关的。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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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开发的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从而影响城市开发强度分

区管控的总体价值导向。近年来，总体城市设计和开发强度

分区的相互关系成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议题。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》严格

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 [40]，这体现了新时代的发展价值导向，

必然会影响到许多城市的开发强度分区管控的制定与实施。

新型城镇化背景下，城市密度分区管控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

展、落实国家政策导向、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等方面将发挥日

益重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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